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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拜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奥迪博士实业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田贵、李会、冯鑫、刘溧、罗斌、吴荻成、刘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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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BH 029—2025

机动车玻璃釉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动车玻璃釉料的分类、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关试验

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丝网印刷工艺的机动车玻璃用釉料，其他领域用釉料可参照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4—2019　色漆、清漆和印刷油墨　研磨细度的测定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3978　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GB/T 11500　摄影  密度测量　第 2 部分：透射密度的几何条件

GB/T 15614　日用陶瓷颜料光泽度测定方法

GB/T 36142　建筑玻璃颜色及色差的测量方法

JC/T 1006　釉面钢化与釉面半钢化玻璃

JC/T 2167—2022　玻璃釉料

IEC 62321（所有部分）　电子技术产品中限用物质的测定  （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机动车玻璃釉料  glass enamel for motor vehicles
由机动车玻璃颜料与调墨油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均匀浆状或膏状材料。

3 .2  
机动车玻璃颜料  glass pigment for motor vehicles
由色基与熔剂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用于装饰或遮盖机动车玻璃的无机功能材料。

3 .3  
调墨油  medium
能均匀分散颜料粉末，使其保持悬浮状，使产品具有一定的黏度，并对玻璃基体有一定附着力的有机

连接料。

3 .4  
参照标准样  reference standard
用客户认可的机动车玻璃釉料印刷、烧制而成，留作该品种每次检验时的参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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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钢化釉料  enamel for tempering process
适合于钢化工艺烧结温度范围的釉料。

3 .6  
夹层釉料  enamel for laminating process
适合于夹层热弯工艺烧结温度范围的釉料。

4  分类

4 .1  根据调墨油的性质不同，可分为水溶性玻璃釉料和油溶性玻璃釉料。

4 .2  根据玻璃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钢化釉料和夹层釉料。

5  要求

5 .1  产品外观

机动车玻璃釉料的颜色应均匀，无杂质。

5 .2  最大颗粒

机动车玻璃釉料的最大颗粒粒径应小于 20 μm，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5 .3  色差

试样与参照标准样比较，在自然光线下 500 mm 处观察无明显色差，且色差 ΔE≤1.5。

5 .4  光泽度

试样所测值应在参照标准样所测值±15% 内，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5 .5  明度

通过玻璃面测试机动车玻璃釉料的明度 L*值，L*值应≤5，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

5 .6  光学密度

光学密度 OD 值应≥3。

5 .7  达因值

达因值 σ ≥40 mN/m。

5 .8  抗渗透性能

釉层上不应有墨迹的残留。

5 .9  耐酸性能

5 .9 .1  钢化釉料

经硫酸浸泡 72 h 试验后，釉面无明显变化，浸泡后的釉面与未浸泡釉面之间的色差 Δ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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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2  夹层釉料

经硫酸浸泡 24 h 试验后，釉面无明显变化，浸泡后的釉面与未浸泡釉面之间的色差 ΔE≤1。

5 .10  耐碱性能

经氢氧化钠碱液浸泡 24 h 试验后，应无粉化、脱落、视觉可见色差和光泽度变化。

5 .11  耐划伤

穿透载荷力≥15 N。

5 .12  有害物质限量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有害物质限量

限制的有害物质

镉（Cd）

铅（Pb）

汞（Hg）

六价铬（Cr6+）

多溴联苯醚（PBDE）

多溴联苯（PBB）

邻苯二甲酸酯（DBP，BBP，DEHP，DIBP）

允许含量

<100 mg/kg

<1 000 mg/kg

<1 000 mg/kg

<1 000 mg/kg

<1 000 mg/kg

<1 000 mg/kg

<1 000 mg/kg

6  试验方法

6 .1  产品外观

搅拌均匀后，用不锈钢调墨刀从中抽取适量的待检玻璃釉料，涂抹在白纸上，目测待检样品是否均

匀，有无杂质。

6 .2  最大颗粒

按 GB/T 1724—2019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测量 3 次，取最大值。

6 .3  色差

6 .3 .1  仪器

6 .3 .1 .1  丝网印刷机。

6 .3 .1 .2  网孔直径为 74 μm 或需要的实际印刷网版。

6 .3 .1 .3  可控温的烘箱。

6 .3 .1 .4  滚轮式湿膜厚度规：精度为 2 µm，测量范围为 0 µm~50 µm 或精度为 5 µm，测量范围为 0 µm~
125 µm。

6 .3 .1 .5  小型钢化炉或小烤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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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1 .6  色度仪，满足 GB/T 3978 颜色测量仪器的几何条件。

6 .3 .2  试样的制备

6 .3 .2 .1  在温度 18 ℃ ~25 ℃，湿度 50%~70% 的环境下，将印刷网版安装在丝网印刷机上，调试好

备用。

6 .3 .2 .2  称取一定量的待检样品，根据参照标准样提供的信息，再外加适量（与参照标准样印刷时的料油

比一致）的调墨油或稀释剂，调试均匀后转移到印刷网版上，直接印刷在已选择好的玻璃空气面上。

6 .3 .2 .3  在同一工艺条件下制造的尺寸为 50 mm×50 mm 的印刷釉料玻璃，共 3 块。烘干后的试样置

于小型钢化炉或小烤炉内，按已定制的烧成工艺烧结，冷却后待检。

6 .3 .3  试验步骤

按 JC/T 2167—2022 的 6.3 执行。

6 .4  光泽度

按 GB/T 15614 的方法执行。

6 .5  明度

色度仪，满足 GB/T 3978 色测量仪器的几何条件，按 GB/T 36142 的方法检测。

6 .6  光学密度

按 6.3.1 和 6.3.2 制备样品。按 GB/T 11500 的方法检测。

6 .7  达因值

按 6.3.1 和 6.3.2 制备样品，将样品釉层表面清洗干净，在温度为 20 ℃±2 ℃、湿度为（50±5）%的测

试环境下，采用达因值为 40 mN/m 的达因笔垂直于釉料表面，加上适当的压力，在釉料表面画一条线，

立即观察线条状态。当线条呈现收缩现象时，则判定为达因值小于 40 mN/m；当线条未呈现收缩现象

时，则判定为达因值大于或等于 40 mN/m。

6 .8  抗渗透性能

按 6.3.1 和 6.3.2 制备样品。按 JC/T 1006 的方法检测。

6 .9  耐酸性能

将纯净水和 H2SO4 配制为 0.05 mol/L 酸液，酸液浸泡试样至约一半，并在 80 ℃浸泡 72 h 或 24 h 后

取出，用纯净水充分冲洗，晾干。按 6.3 使用色差仪测量浸泡部位与未浸泡部位的色度值，并计算色差。

6 .10  耐碱性能

按 6.3.1 和 6.3.2 制备样品。将纯净水和 NaOH 配制为 0.1 mol/L 碱液，碱液浸泡试样至约一半，并

在浸泡 24 h 后取出，用纯净水充分冲洗，晾干。目测观察釉层外观变化。

6 .11  耐划伤

按 6.3.1 和 6.3.2 制备样品。设置牛顿笔为 15 N，使用牛顿笔刻划釉层表面，观察釉层是否划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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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  有害物质限量

按 IEC 62321（所有部分）进行检测。

7  检验规则

7 .1  检验项目

7 .1 .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产品外观、最大颗粒、色差、光泽度、L*值、光学密度、达因值、抗渗透性能和耐划伤。

7 .1 .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5 章的全部技术要求。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试制定型投产的新产品；

b） 正常生产后原材料、配方、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 长期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e） 合同有要求时。

7 .2  检验批和抽样

7 .2 .1  组批

产品按品种、规格、生产周期分别成批。

7 .2 .2  抽样

7 .2 .2 .1  出厂检验时，可以根据生产状况制定合理的抽样方案抽取样品，但取样总量应不少于 100 g。
7 .2 .2 .2  型式检验按 GB/T 3186 的要求，取待检产品的代表性样品，并按本文规定的样品制备条件制备

样品

7 .3  判定规则

7 .3 .1  进行产品外观、最大颗粒检验时，若测定结果符合第 5 章规定要求的则该项目合格，否则判该项

目不合格。

7 .3 .2  进行有害物质限量检验时，如果样品的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则该项目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

可对不合格项进行一次复检，复检仍不合格的，则该项目不合格。

7 .3 .3  进行色差、光泽度、耐酸性能、耐碱性能、抗渗透性能等检验时，如果试片的各项指标全部符合要

求，则该项目合格；如有一项不合格，可对不合格项进行一次复检，复检仍不合格的，则该项目不合格。

7 .3 .4  综合判定：对于各检验项中，有一项性能不合格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 .1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至少注明：

a） 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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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名称；

c） 产品编号；

d） 净重；

e） 产品批号；

f） 生产日期；

g） 保质期；

h） 质量检验合格证；

i） 制造厂名、厂址。

8 .2  包装

包装应使用能严密封口的塑料桶或铁桶，具有一定的防潮、防震性能。

8 .3  运输

运输中应注意防雨、防潮，不应用尖锐物撞击或重抛。

8 .4  贮存

宜放在环境温度为 5 ℃~35 ℃，且清洁、通风、干燥、远离热源的仓库内。不应暴晒、雨淋。保持各个

产品的标志完整、清晰。用托盘放置于货架上，避免重压，堆放层数建议不超过二层。保管和使用期限为

从生产之日起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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